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卢氏县人民政府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卢复决字〔2023〕9 号

申请人：张某

被申请人：卢氏县公安局。

法定代表人；李春刚，局长。

申请人张某因不服被申请人卢氏县公安局于 2023 年 2月 28

日作出的卢公（明）行罚决字〔2023〕792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，

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依法受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撤销卢公（明）行罚决字〔2023〕792 号处罚

决定书并赔偿经济损失。

申请人述称：2023 年 2 月 27 日卢氏县公安局东明派出所民

警将申请人叫到公安局询问室问话，同时将张某甲（申请人父亲）

传唤于此。后申请人才知道是因抖音平台上昵称“XXXX”发视频

使受牵连，当时通过物证手机验证，该视频出自于张某甲手机，

是他自己所编辑播发的，申请人手机上没有于此视频任何相关内

容，并当面将涉事视频由办案人员删除。本来事实清楚的问题，

办案人员还是以此涉事视频是申请人所发编辑的为由，认定申请

人编辑发布不实信息扰乱公共秩序，违反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

二十五条并作出行政拘留 10 天的处罚决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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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治安管理法》第三十三条规定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没有主观过

错的不予处罚；第三十八条规定：行政处罚没有依据或者实施主

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，行政处罚无效；第四十条规定：违法

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的，不得行政处罚；第四十一条规定：电子

监控设备记录的违法事实应当真实，清晰，完整，准确。证据必

须查证属实，方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。综上所述，被申请

人作出的行政拘留处罚，既没有确凿证据证明违法事实，适用法

律错误，据此强烈要求撤销卢公（明）行罚决字〔2023〕792 号

处罚决定，并根据行政法之规定提出的经济赔偿。

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的证据如下：

1.行政复议申请书；2.卢公（明）行罚决字〔2023〕792 号

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；3.身份证复印件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本案事实认定清楚、证据确实充分。卢

公（明）行罚决字〔2023〕792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是：

违法行为人张某和其父亲张某甲为了制造影响给政府施压，2023

年 2 月 26 日张某捏造并编辑好不实信息（一亿多元被贪污）等

内容后，再由张某甲用其抖音号（昵称：绣山锦鸡）在抖音平台

上发布，截止被公安机关查获时，该不实信息已被多人观看、点

赞、评论及转发。张某的行为已经构成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。

上述事实有违法行为人陈述和申辩、证人证言、检查笔录、视听

资料、书证等证据相互印证，逐一认定。二、本案处罚程序合法，

惩处力度合理，与法律法规相适用。鉴于违法行为人张某捏造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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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不实信息的行为、结果以及如实供述、认罚程度，考虑其法

益侵害性及可谴责性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

第五条：“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，与违反治安管理行

为的性质、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”的原则；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，同时参照

《公安机关对部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实施处罚的裁量指导意见》

第一部分一般使用规则第十一条、第二部分具体行为的裁量标准

第十条第一项之规定，认定张某并无从轻情节。三、在张某甲发

视频的全过程中，张某亦参与其中，张某在其行政处罚告知笔录

上签字为“我不提出陈述和申辩”，证明当时做出该处罚决定时

张某并无异议，且张某甲所发内容多为张某编辑并通过微信发送

给张某甲令其发布在抖音上，其二人聊天记录均由办案民警附

卷，在对张某、张某甲的询问过程中，二人均承认二人系配合制

作虚构抖音视频，并对其手机进行取证均有全程录音录像光盘佐

证。以上行为证实：违法行为人张某对于帮助张某甲编辑并发送

该不实信息属于主观故意，通过张某甲的抖音账号进行虚构事

实，其行为已构成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。对于复议申请人要求

撤销行政处罚决定书没有事实根据，应依法维持行政处罚决定。

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的证据如下（以下均为复印件）：

1.结案报告书；2.呈请结案报告书；3.行政处罚决定书；4.

公安行政处罚审批表；5.受案登记表；6.受案回执；7.传唤证；

8.被传唤人家属通知书；9.报案材料；10.询问笔录（张某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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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）；11.询问笔录（张某第二次）；12.询问笔录（姬金波

第一次）；13.（杨强第一次）；14.询问笔录（张某甲第一次）；

15.检查笔录；16.张某户籍、前科证明；17.图片证据；18.行政

处罚告知笔录；19.行政拘留执行回执；20.被拘留人家属通知书；

21.其他发布的相关证据；22.悔过书；23.东明镇政府提供相关

材料；24.复核材料；25.视听资料。

本机关查明：2023 年 2 月 26 日申请人编辑不实信息发送给

张某甲，再由张某甲用其抖音号（昵称：XXXX）在抖音平台上发

布，后该信息被多人观看、点赞、评论及转发。2023 年 2 月 27

日卢氏县东明镇人民政府报案，后被申请人受理案件并展开调

查，根据调查的事实，被申请人作出卢公（明）行罚决字〔2023〕

792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，以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为由，决定对

申请人行政拘留十日，拘留执行期限 2023 年 2 月 28 日至 2023

年 3 月 10 日。

本机关认为：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的相

关规定，被申请人卢氏县公安局作为社会治安管理部门，具有作

出被诉行政行为的职权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

第二十五条至规定：“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

拘留，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；情节较轻的，处五日以下拘留

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：（一）散布谣言，谎报险情、疫情、警情

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”。本案中被申请人认定的

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同时适用法律正确，处罚适当。故本机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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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一）

项之规定，决定如下：

维持被申请人卢氏县公安局作出的卢公（明）行罚决字

〔2023〕792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复议决定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

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3 年 6 月 12 日


